
新金融工具准则解读（二十六）：金融工具的减值——致同研究之

企业会计准则系列（八十二）

新金融工具准则保持了与 IFRS 9 的趋同。核心变化内容包括：一是金融资产分类由

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减少金融资产类别，提高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

致性；二是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以更加及时、足额

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三是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

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新金融工具准则分类分批实施，其中：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 月 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

自 2021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致同将就新金融工具准则发布系列解读文章，包括：变化概述、新旧对比、概念及

适用范围、确认和终止确认、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分类、摊余成本和公允价值的计量、金

融工具的减值、套期会计、列报与披露、新旧衔接、行业影响及新准则应用实务案例分

析等。

本期解读评估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考虑因素。

评估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考虑因素

企业应考虑无需付出不当成本或努力便可获得的，且与被评估金融工具相关的、合

理及可支持的信息，以评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CAS 22 应用指南列举了很多例子

说明企业可以使用的信息来源与指标，包括内部价格指标的显著变化、外部市场指标的

显著变化、内外部信用评级的显著变化、逾期信息等因素，示例如下：

1. 因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的变化导致的信用风险内部价格指标的显著变化，包

括但不限于若特定金融工具或具有相同条款及相同交易对手方的类似金融工

具在报告日作为新工具源生或发行时，将产生的信用利差。



2. 因自初始确认后金融工具信用风险的变化，导致若现有金融工具在报告日作为

新工具源生或发行，该工具的利率或条款将发生显著不同的其他变化（例如，

更严格的契约、增加抵押品或担保的数额或更高的收益保障率）。

3. 特定金融工具或具有相同预计存续期的类似金融工具信用风险的外部市场指标

的显著变化。信用风险市场指标的变化包括但不限于：

1) 信用利差；

2) 针对借款人的信用违约互换的价格；

3)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小于其摊余成本的时间长短或程度；以及

4) 与借款人相关的其他市场信息，如借款人的债务及权益工具的价格变动。

4. 金融工具外部信用评级的实际或预期的显著变化。

5. 对借款人实际或预期的内部信用评级下调，或内部用于评估信用风险的行为评

分下降。如果内部信用评级和内部行为评分可与外部评级对应或可通过违约调

查予以证明，则更为可靠。

6. 预期将导致借款人履行其偿债义务的能力发生显著变化的业务、财务或经济状

况的现有或预测的不利变化，例如，实际或预期的利率增加，或者实际或预期

的失业率显著上升。

7. 借款人经营成果的实际或预期的显著变化。例如，导致借款人履行其偿债义务

的能力发生显著变化的实际或预期的收入或毛利率下降、经营风险增加、营运

资金短缺、资产质量下降、资产负债表杠杆比例提高、流动性、管理问题、业

务范围或组织结构变更（如，业务分部的终止经营）。

8. 同一借款人的其他金融工具信用风险的显著增加。

9. 导致借款人履行其偿债义务的能力发生显著变化的借款人所处的监管、经济或

技术环境的实际或预期的显著不利变化，例如，由于技术变革导致对借款人所

销售产品的需求下降。

10. 作为债务抵押的担保品价值或者第三方担保或信用增级质量的显著变化，其预

期将降低借款人按合同规定期限还款的经济动机或者影响发生拖欠的概率。例

如，如果房价下降导致担保品价值下跌，则在某些地区，借款人将有更大动机

拖欠抵押贷款。



11. 借款人的股东（或个人的父母）所提供的担保（若该股东或其父母具有动机和

财务能力通过注入资本或现金避免拖欠）质量的显著变化。

12. 预期将降低借款人按合同约定期限还款的经济动机的显著变化，例如母公司或

其他关联公司的财务支持减少，或者信用增级质量实际或预期的显著变化。信

用质量增级或支持包括考虑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和/或例如对于证券化中发行

的权益，次级权益预计能否吸收预期信用损失（如，证券化基础贷款的预期信

用损失）。

13. 贷款文件的预期变更，包括预计违反合同的行为，而可能导致契约豁免或修订、

免息期、利率阶梯式增长、要求提供额外抵押品或担保，或对工具的合同框架

作出其他变更。

14. 借款人预期表现和行为的显著变化，包括组合中借款人的还款行为的变化（如，

延迟支付合同款项的预计数目或金额增加、预计接近或超出信用授信额度或每

月支付最低还款额的信用卡持有人的预期数量增加）。

15. 企业对金融工具的信用管理方法的变化；即，信用管理是基于金融工具信用风

险变化新呈现的迹象。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实践预计将变得更为积极或着重于

工具的管理，包括更密切地监控或控制有关工具，或者企业对借款人实施特别

干预。

16. 逾期信息，包括逾期超过 30 天的可推翻的假定。

致同解读—评估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考虑因素

 CAS 22 应用指南表明信用风险分析是一项多因素的全面的分析。特定因素是否相

关及其相对于其他因素的权重将取决于金融工具的类型、金融工具的特征以及地

理区域。

 其中某些因素或指标可能无法在单项金融工具层次上识别，但可以且应该针对金

融工具组合（或金融工具组合中的一组金融工具或一部分金融工具）进行评估。

CAS 22 应用指南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可获得的定性及非统计定量信息可能足以用

作评估。在其他情况下，企业可能利用统计模型或信用评级流程。或者，如果以下两类

信息为相关信息，企业也可同时基于以下两类信息进行评估：

 特定内部评级类别；以及

 内部信用评级流程未追踪获取的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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